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重庆再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升科技”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再升科技

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确保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再升科技采取于每年初对当年与关联方可能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测统计，并根据审批规定及公司实际需要，将有关交易

预估情况提交相应审批层级审议，随后定期对交易发生情况进行跟踪的做法。为

满足业务发展需要，2024年再升科技及其他部分关联企业进行日常性关联交易。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参股公司意大利法比里奥有限责任公司、松下真

空节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四川迈科隆真空新材料有限公司、苏州悠远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四川优普思新材料有限公司预计发生关联交易，具

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 20.00 

四川迈科隆真空新材料有限公司 13,000.00 

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 1,000.00 

小计 14,020.00 

向关联人提供技术顾问

咨询 

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 120.00 

小计 12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加工费 

意大利法比里奥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 6,500.00 



四川迈科隆真空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00.00 

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 8,000.00 

小计 40,500.00 

向关联人提供房屋、设

备租赁、水电、利息收

入 

四川迈科隆真空新材料有限公司 1,400.00 

四川优普思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00 

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 1,000.00 

 小计 2,600.00 

注 1：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注 2：关联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和公司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其交易定价方式和定价

依据客观、公允。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松下真空节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投资）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玉峰山镇石港一路10号生产厂房  

法定代表人：陶伟  

注册资本：255825.9万日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9月21日  

营业期限：2015年9月21日至2035年9月20日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采购、销售真空绝热板、真空绝热板应用产品以及

关联零部件、产品及其售后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49%股权，且公司董事陶伟先生担任参股公司松下新

材料董事长。 

（二）意大利法比里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法比里奥”） 



主要经营范围及优势：法比里奥是一家致力于室内和室外过滤应用和解决方

案的开发、设计和销售的公司。法比里奥为欧洲过滤行业知名企业，其核心技术

人员从事过滤行业二十余年，技术领先，服务优质，是行业内优秀的既能提供室

内空气过滤又能提供室外空气治理解决方案的企业。法比里奥拥有核心技术研发

实力，在室外空气过滤，工业及商业应用端过滤及新型过滤材料等前沿技术的研

发成果显著。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24%股权。 

（三）四川迈科隆真空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宣汉县普光微玻纤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冉启明 

注册资本：3214.282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1日 

营业期限：2017年01月11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真空绝热板、复合真空绝热材料、真空绝热设备、冷链保温箱、

建筑保温板、保温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郭茂先生姐姐郭彦女士持有其22.22%股权。 

（四）苏州悠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岳王台资科技创新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Ivan Mjartan  

注册资本：7204.6482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6日  

营业期限：2012年11月26日至2062年11月25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设备，环境保护及空气过滤产品，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安装及售后服务；环境污染治理及监测技术，节能技术

开发与服务；从事本公司生产的同类商品及相关产品、原材料及配件的进出口、

批发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的，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30%股权，且公司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刘秀琴女士

担任参股公司悠远环境董事。 

（五）四川优普思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微玻纤产业园5#厂房 

法定代表人：刘锦秀 

注册资本：4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8日 

营业期限：2021-10-08至2041-10-07 

经营范围：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微玻纤有限公司持有其36%股权。 

（五）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上述公司经营和财务

状况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以上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内容均为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内容。公司与关联

方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业务与资金往来，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以上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结算，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

通知已于2024年4月15日以电话、邮件或专人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八名，关联董事郭茂先生、刘秀琴女士、郭思含女士、陶伟先生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关联交易和2024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将回

避表决。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

次专门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4月19日以电话、邮件或专人送达各位独立董



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独立董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独立董事三名，一致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关联交易和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预计产生关联交易，其交易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客观、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独立运行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2023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损害公司的独立性。公司2023年度实际日

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未超过2023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其

交易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客观、公允。 

2024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其交易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客

观、公允，内容和程序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重庆再

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行为。该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因

此我们同意该事项内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4、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通

知已于2024年4月15日以电话、邮件或专人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名，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关联交易和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再升科技本次审议的预计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事项，系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发生，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并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



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华福证券对再升科技本次审议的预计2024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